湖滨新区排水管网零星更新改造工程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湖滨新区排水管网零星更新改造工程，招标范围包括雨污水管网清淤、疏通，管道部位机动车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拆除面层及基层、基层及面层恢复、排水管及检查井拆除及恢复等。
二、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标准》（GB/T 50500-2024）、《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标准》（GB/T 50857-202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参考》（2026）及其配套文件；

2、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3、苏建价〔2016〕154号文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4、建设单位提供的电子版图纸；
5、其他相关文件。

三、计算口径：

1、工程量按图纸计算；
2、与设计院沟通，排水管主管平均深度按4m计算，DN300雨水口连接管深度按1m计算；

3、投标单位需自行勘查现场，施工过程中需对现场现有设施进行成品保护，综合考虑投标报价；

4、由于施工需要，现场需破坏的部分，施工完成后需按原样恢复，标准不低于原有设计且满足建设单位要求；
5、施工现场不具备放坡开挖条件的需自行考虑基坑支护方式，费用自行考虑；
6、施工过程中的围挡材质由投标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考虑报价。
四、其他说明：

1、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须外运，由投标单位自行运出，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土方施工过程中的冲洗平台费、保洁费、渣土费、协调费以及环保等政府部门征收费等一切费用，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2、投标单位需详细勘查现场，施工过程中要保护现有绿化及景观。若施工中破坏，需无偿按照原样恢复并满足建设单位要求；

3、投标单位需自行勘察现场，充分考虑现场实际情况，有经验的承包商能预见或常规施工应包含的及相关标准规范有规定的内容等应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

4、工程量为暂估工程量，具体工程量以最终结算为准。
二零二六年六月九日
